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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编写） 

[1] 《国际植保公约》植检委建议 06 通过后，在 2024 年 4 月主席团会议期间，海运

集装箱焦点小组主席对植检委建议的最终通过程序表示关切，指出该程序不同于向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提交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最终草案的程序。这可能会

导致在植检委会议期间对植检委建议草案进行不必要的讨论。相反，向植检委提交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程序成功地将有关内容的任何关切的详细工作集中至植检委

每届会议前夕处理，可对植检委建议草案采用类似方法。 

[2] 因此，主席提议对程序进行修改，使之更符合提交供通过的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

所采用的办法，即要求在相关植检委会议之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反对意见。对现行

程序的拟议修改已经在 6 月和 10 月主席团会议上提交主席团，并于 10 月提交战略

规划小组。 

[3] 在此基础上，下文介绍了对植检委建议通过程序的拟议修改。拟议案文的基础为

《标准制定程序手册》中与最终通过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有关的内容。除了对供

植检委通过的植检委建议草案最终提交程序的拟议修改，下文还列出了程序各步骤

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反映这两类指导意见的不同性质及其制定方式。 

[4] 应当指出，不建议默认对植检委建议草案进行两轮磋商。不过，主席团或植检委

可在任何年度周期内，根据初步磋商期间收到的答复，决定是否需要开展新一轮磋

商。 

[5] 拟议的植检委建议制定和通过程序： 

(1) 缔约方、区域植物保护组织、焦点小组或其他附属机构，或《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可提出征求植检委建议的主题并将其提交植检委。还应提供制定

植检委建议的理由或依据。拟议的植检委建议初稿也可一并提交植检委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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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由植检委会讨论和商定是否有必要制定新的植检委建议。 

(3) 然后，《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或植检委建议草案的提出方应在 5月 15日前编写

植检委建议草案（或在必要时修订草案），并在与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相同

的磋商期内，分发草案及其必要性理由或说明以征求意见，为期三个月。预计

植检委建议草案将只进行一轮磋商。 

(4) 使用《国际植保公约》在线评议系统收集和汇编评论意见，并在国际植物检疫

门户网站（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公布汇编后的意见。 

(5) 植检委建议草案的提出方将根据收到的意见酌情修改植检委建议草案，然后将

修订后的草案提交植检委主席团审议，必要时将进一步修订，并由主席团决定

是否提交植检委审议通过。 

(6) 主席团批准后，植检委建议草案将纳入植检委会议议程。 

(7) 应尽快以粮农组织各官方语种向植检委提交供通过的植检委建议草案，时间

不晚于植检委下届会议开幕前六周。 

(8) 如果所有缔约方支持通过植检委草案，则植检委将不经讨论就通过该草案。 

(9) 若有任何缔约方不支持通过植检委建议草案，该缔约方可提交正式书面反对

意见。鉴于植检委建议中指导意见的性质，对植检委建议草案的反对意见范围

要大于对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草案的反对意见范围。由于植检委建议中的一些

内容可能不具有技术性质，提出反对意见时可附上技术理由或其他解释，以及

可能为其他缔约方所接受的对植检委建议草案的改进建议，并在植检委会议前

至少三周提交至《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相关缔约方应尽力在植检委会议

召开前达成一致。反对意见将纳入植检委议程，并将要求植检委决定下一步

方向。 

(10) 如果植检委建议草案未获通过，需要进一步审查或修订，植检委可决定将其

发送至相关植检委机构或小组，或最初提出方，供进一步修订。经修订的植检委

建议随后将提交植检委下届会议审议通过。 

(11) 通过的植检委建议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进行编号和排版，并在植检门户

网站上发布。 

建议 

[6] 提请植检委： 

(1) 审议并通过对植检委建议通过程序的拟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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